
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2-058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及深圳证监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相关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

项披露的要求，公司对近年来本公司及股东、关联方公开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

经自查，在 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和 200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本公司及相

关关联方做出多项承诺，除两项正在履行外，其余的所有承诺事项已按期履行完

毕。 

一、正在履行的承诺事项情况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在 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公司原控股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能集团”）承诺促使珠海深能洪湾电力有限公司与深圳南山热

电股份有限公司尽快完善有关核准程序，以便尽快将所持有的珠海深能洪湾电力

有限公司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出售给本公司，本次交易完成

后至深能集团注销期间，深能集团将避免与本公司发生新的同业竞争。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目前，珠海深能洪湾电力有限公司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正在完善有关核准程序；深能集团未与本公司发生新的同业竞争，上述

承诺均严格履行，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直至深能集团完成工商注销。 

（二）深圳市广深沙角 B电力有限公司房产证办理完成具体时间的承诺 

在 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深能集团承诺在本公司完成发行完成之



日起 18 个月内，将尽最大努力取得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沙角 B公司”）厂房的产权证书。在取得该产权证书之前，发生任何因该等建

筑物而产生的罚款或其他损害，深能集团将予以全额承担。 

承诺履行情况：由于沙角 B公司所属的沙角 B电厂为经国家批准建设的国内

第一个 BOT项目，在 1999年之前一直由外方建设、经营和管理，1985 年该项目

外方建设时，当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未对其主厂房等建筑物的建设手续提出要

求。1999 年移交中方后，特别是本公司完成后非公开发行股份之后，沙角 B 公

司多次与当地有关土地与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协商，但由于建厂已 20 余年，缺乏

最基本的原始资料，未能承诺时间内取得该等建筑物的房屋产权证书。 

鉴此，为维护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深能集团股东会于 2009年 4月 29日作

出决议，承诺：如将来出现因沙角 B公司现有主厂房等建筑物未取得房屋产权证

而被有关部门罚款或责令拆除的情形，给本公司所引致的任何损失均由深能集团

全额承担。在深能集团注销后，上述可能产生的给本公司带来的罚款或其他损害，

由深能集团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和华能国际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按股权比例全额承担。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二、备查文件 

（一）2008年 9月 1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二）2009年 5月 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股权和资产有关承诺履行情

况及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的公告》，公告编号：2009-029； 

（三）2011 年 1 月 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1-001。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